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齐鲁证券”）作为大连易

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投资需求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的使用情

况，对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

下核查意见： 

一、易世达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由主承

销商齐鲁证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5,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5.00 元。截止 2010

年 9月 28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825,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7,797,806.55

元，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0,000.00 元超募 569,487,806.55 元。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3-0021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 2011年 1 月 2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余热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截至 2013 年 3月 31日，该项目已累计支出

2,813.3万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与廊坊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华本”）、青岛中油金

盾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油金盾”）共同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



 

 

大连易世达燃气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下简称“易世达燃气”）。该公司拟设立

于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主要经营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工业、交通运输及民

用气体；燃气设备批发及零售；燃气器具的安装及维修。易世达拟使用超募资金

出资 1,530万元，占易世达燃气股份比例为 51%；廊坊华本出资 900 万元，占易

世达燃气股份比例为 30%；青岛中油金盾出资 570万元，占易世达燃气股份比例

为 19%。廊坊华本、青岛中油金盾与易世达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易世达自成立以来，始终以“降低能源消耗，改善生存环境”为己任。在工

业余热发电领域，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努力提高余热利用效率和发电效率。发

展清洁能源，推广天然气应用，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公司把握清洁能源的发展契机，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并可对冲由经济周期和宏观

政策等因素对公司余热发电业务的影响，有利于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良好形象的树

立。国内天然气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期，易世达燃气拟以天然气替代传统工业燃

料为突破口，逐步向城市燃气领域拓展，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发挥资本优

势，采取区域内横向并购的方式逐步做大做强。 

三、本次投资存在的主要风险  

    1、市场准入风险 

从安全角度出发，国家及各地区对区域内的燃气经营企业设置了准入制度。

公司在项目论证阶段已对相关法规及具体的办理流程进行了学习和准备，但在取

得经营许可的具体条件和时间上仍要以当地审批机关的批复为准。易世达燃气成

立后，将按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规要求，及时提供申请资料，抓紧办理燃气经营

许可。 

2、安全生产风险  

天然气属危险化学品，达到一定浓度后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公司

开始经营后，将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及自我防护

意识，定期对生产经营设备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力争将安全生产风险降至最低。

此外，公司拟按照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安全生产基金，专项用于安全培训及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购置。 

3、市场拓展风险 

虽然天然气市场具备高速成长的预期及可能性，但天然气销售价格目前仍属



 

 

于政府主导定价，加之购入渠道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对初入者而言存在短时间内

市场拓展乏力甚至经营出现亏损的可能性。公司选择有一定行业经验及渠道的合

作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在具体业务上拟聘请业内专家指导公司的业务开展，

争取将市场风险降至最低。 

四、齐鲁证券对易世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张应彪、程建新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易世

达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投资事项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行为已经易世达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

（修订）》等有关规定。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易世达在新业务领域的拓展并与

现有业务形成互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大连易世达燃气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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